
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

圖書借閱獎勵辦法 

民國 104年 9月 14日行政會議訂定 

民國 104年 9月 22日校務會議訂定 

第 1 條 為提升校園閱讀風氣，鼓勵師生善用圖書資源並培養閱讀興趣，特訂定此辦法。 

第 2 條 對象：本校學生。 

第 3 條 實施方式： 

一、 研究所：每學期期末依身分別統計取借閱排行前五名，且基本冊數達 40冊以上，

同一天借還之圖書及線上續借不列入計算。 

二、 大學部：每學期期末依身分別統計取借閱排行前五名，且基本冊數達 30冊以上， 同

一天借還之圖書及線上續借不列入計算。 

三、 五專部：每月月底依身分別統計前十名，且基本冊數達 30冊以上，同一天借還之

圖書及線上續借不列入計算。 

第 4 條 獎勵辦法：頒發禮券或獎品以資獎勵。 

第 5 條 本辦法經中心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